智能驱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基地项目
遴选方案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延长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深府规〔2025〕1号）、《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深府规〔2019〕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为了增强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整体自主生产能力，结合深圳市及龙岗区产业发展布局规划，现就智能驱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基地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制定如下重点产业项目遴选方案：
一、项目名称
智能驱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基地项目
二、意向用地单位
深圳市正德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三、项目可行性研究
（一）必要性
为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与智能制造升级需求，顺应全球电机产业向高效、绿色、智能化转型及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新兴市场爆发的趋势，龙岗区正着力打造以关节模组等核心部件为突破口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高地。在此背景下，以正德智控为代表的专精特新企业，为突破现有空间与产能制约，亟需建设新型办公生产智能制造基地，以落实智能驱动业务布局、抢占产业升级战略机遇。此举不仅有助于企业实现技术自主与规模扩张，更将强化区域产业链协同，为支撑国家能源转型、高端装备自主可控及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动力。
（二）可行性
本项目在政策、市场、技术及管理层面均具备充分可行性：政策上紧密契合国家“双碳”、智能制造等战略，属于多部委重点鼓励的高端装备与关键零部件领域；市场上，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高端电机需求爆发，公司已绑定多家行业头部客户，订单基础扎实，产能消化路径清晰；技术上，公司深耕高性能微特电机与系统集成，在扭矩密度、动态响应等核心指标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构建了完备的专利与标准体系；管理上，公司拥有成熟稳定的核心团队与规范高效的治理体系，具备成功实施重大产业化项目的综合能力。综上，项目各方面条件成熟，实施风险可控。
（三）建设内容及初步建设规模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内，拟规划建设智能制造产线、厂房办公综合楼及配套设施，打造集约化、智能化产业园区。项目总用地面积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1万平方米（含地上厂房、办公综合楼及配套设施等，最终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为准），其中主导用途的建筑面积不宜低于总建筑面积的70%。
四、产业类型及要求
（一）产业类型：竞买申请人的产业类别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中鼓励类第四十七条“智能制造”的第1项“机器人及集成系统产业”。
[bookmark: _GoBack]（二）生产技术：竞买申请人已获得授权专利数量大于140项，其中发明专利大于15项；参与起草制修订国家标准不低于10项。
[bookmark: OLE_LINK1]（三）产业标准：
竞买申请人符合基础通用质量管理及环境体系标准：ISO 9001、IATF 16949质量控制体系，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竞买申请人符合产品安全与性能标准:IEC/EN 60335-1（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竞买申请人符合能效与生态设计标准：IEC 60034-30-1（电机能效等级IE代码）
（四）产品品质：竞买申请人的精密微特电机及驱动控制系统产品品质应符合ISO 9001与IATF 16949等国际认证体系的要求，具备高可靠性、高效节能及优异电磁兼容性等核心性能。机电一体化解决方案应在安防、热敏打印、机器狗关节等关键领域实现进口替代，并进入了全球高端供应链体系。
[bookmark: OLE_LINK3]（五）投产时间：取得建设用地后36个月（3年）内完成建设并实现投产。
（六）投资总额：项目总固定资产投资额不低于3.2512亿元。
（七）产出效率
1.本项目的产出效率应按照本宗用地产业监管协议的有关约定执行。
2.节能环保：新增地块产值能耗（项目年能耗总值÷项目年总产值）≤0.076吨标准煤/万元。
五、项目用地情况
（一）用地规模：本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用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
（二）用地功能：普通工业用地（M1）；
（三）建筑规模：约6.1万平方米（最终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为准）；
（四）土地供应方式：“带产业项目”挂牌出让；
（五）期限：30年；
（六）权利限制
1.转让或出租限制：本宗项目用地以宗地为单位，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100%的建筑面积在全年期内不得转让；初始登记后不得办理分证；如确有出租需要的，在满足本方案约定的相关经济指标、经区产业部门批准后，允许一定比例用房租赁给产业链相关企业，可出租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建筑面积的20%，且租金标准、租赁对象等均按产业发展监管协议有关约定执行。
2.股权变更限制：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内不得以股权转让(根据《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股权转让是指导致企业控股权或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转让”)或变更的方式变相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3.抵押限制：竞买申请人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允许抵押，但抵押金额不得超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剩余年期地价与建筑物残值之和。
（七）竞买资格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本宗地：
1.竞买申请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法人企业。
2.竞买申请人应当符合《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延长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深府规〔2025〕1号）中规定的遴选要求，并通过重点产业项目遴选。
六、环境保护要求
1.本项目在生产过程中，粉尘、废气、废水、废渣、磁辐射污染、噪声等的排放和产生符合国家、省、市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标准和要求。
2.本项目的建筑设计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GB/T 50878-2013）、《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2024年局部条文修订版）、深圳市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SJG 44-2025）、《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SJG 45-2025）及《深圳经济特区绿色建筑条例》等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执行，落实绿色低碳建设和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要求，按规定实施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和分布式光伏建筑应用。
备注：具体的用地规模、建筑规模、土地用途、规划设计要点、建设时限等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经济贡献指标可根据实际用地规模进行调整。
根据《管理办法》规定，现就该方案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4月13日至4月17日。
在公示期内，如对上述方案有意见和建议，请使用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与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联系，逾期视为无异议，本公告自公示之日起，将在《深圳特区报》、龙岗政府在线同时发布。
联系人：余先生，联系电话：28948323。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6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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